
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 

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

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金圆环保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有关规定，

我们作为公司独立董事，基于独立判断立场，对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相

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对《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签署合作框架协议及补充

协议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公司全资子公司金圆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本次与西藏金泰工贸有限责任公

司、刘燕、柳拓、加布、西藏阿里锂源矿业开发有限公司及革吉县锂业开发有限

公司签署《合作框架协议》及其补充协议事项，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能够加大锂

资源的权益储备，加快实现碳酸锂的量产。此次收购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公司董事会召集、召开董事会会议及做出决议的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我们一致同意《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签署合作框架协议及

补充协议的议案》。 

 

 

独立董事：俞乐平、何品晶、王晓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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